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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本土化视阈下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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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岭南文化产业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智能创作版权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特别是在国际规则本土化的视阈下，如何有效保护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协同
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为例，深入探讨岭南文化产业智能创作版权
保护在国际规则本土化背景下的实践路径。通过分析大湾区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政策法规框架以及协同治理
过程中遇到的法律规则冲突和技术保护挑战，本文旨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协同治理策略，包括重构版权规则体系
和达成技术与标准协同，以期为推动岭南文化产业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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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创作技术正以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重塑岭南文化生
产的传统范式，比如ＡＩ版的岭南山水古画、虚拟主播版的粤
剧《牡丹亭》等。这种变革既带来了产业升级的机遇，也使岭
南文化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版权困境。只固守于传统的版
权保护，不去根据形式的新变化而变化，更会让岭南地区的
文化失去原有特色。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强调人类对ＡＩ生
成内容的“实质性控制”，美国版权局固守“人类作者中心”原
则等差异化的国际标准，与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
殊法律环境交织，让智能创作的版权更为复杂，亟须通过区
域协同治理来破局。

一、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创新力
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

广彩、粤剧、岭南音乐等非遗资源是岭南文化产业的核心资
源。智能创作，比如用ＡＩ生成的文创、演出等多种形式给传
统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如果能更好地保护好非
遗传承人或技术开发者的版权，明确文创作品的归属，既能
给创造者带来丰硕的收益，也能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

（二）守护非遗文化的独特性
岭南文化之所以成为地区特色，是因为保持住了当地的

区域特色。因为智能创作具有可复制性，尤其是ＡＩ技术的数
据投喂和模仿能力很可能会加剧非遗元素被无序地滥用的
可能性，那么岭南文化也就失去了本来的特色。若是未经授
权就把粤剧唱腔、岭南建筑纹样用于ＡＩ生成内容，就会稀释
文化符号的原真性，甚至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只有
借助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手段来保护版权，加强法律约束，才
能让传统文化元素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焕发新的光彩。

（三）降低文化产业经营风险
智能创作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性，会加剧作品侵权

的风险，而这些侵权行为会直接降低文化企业的利润空间。
只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岭南
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以无序的竞争为代价，采取合理有效的

措施打击盗版行为维护正版，给岭南文化企业创造有利的发
展空间，也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当地市场，从而推动“岭南
民俗＋元宇宙”等新业态的商业发展规划落地生根。

二、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协
同治理现状

（一）区域内智能创作发展增速喜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在智能创作领域展现出蓬勃生机。据广东省版权
局数据，２０２４年大湾区核心版权产业增加值达８９００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 ３％，其中智能创作相关产业增速达２７ ６％，显著
高于传统版权产业。从渗透率看，ＡＩ技术在广告设计、短视
频制作、数字出版等领域的应用率已超４５％，在非遗活化、文
旅创意等领域的渗透率也快速提升至３０％以上。产业增速
可喜发展下仍存在不可忽视的结构性矛盾，如传统文创机构
技术转型成本较高，区域间技术应用水平差异显著。

（二）搭建起了政策法规框架
广东省及大湾区各地市已构建起适配智能创作特征的

版权保护政策体系，通过地方立法、部门规章与行业指引的
多层级组合，为ＡＩ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使用规范提供制度
依据。比如２０２３年９月《广东省版权条例》明确ＡＩ生成内容
需附加“技术生成”标识；规定平台对用户输入指令的版权审
查义务。这一规定既吸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透明度原
则，又结合本土实践增设“贡献度量化”要求，为后续权利划
分提供依据。２０２４年３月《ＡＩ生成内容版权保护指引》确立
“双重标准”：用户指令具有独创性的ＡＩ内容可登记版权；要
求平台保存生成过程日志至少３年。

三、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协
同治理困境

（一）法律层面的规则冲突
１．创作主体认定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二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
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其核心在于自然人创作的
立法逻辑。然而，ＡＩ生成内容的创作过程中，人类用户、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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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开发者、训练数据提供者等多方主体参与，导致权利归
属认定陷入困境：一是ＡＩ工具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作
者”？尽管《广东省版权条例》通过“标识义务”间接承认ＡＩ
在创作中的技术贡献，但现行法律体系仍将“作者”严格限定
为自然人或法人组织。如广州某科技公司开发的“粤剧脸谱
ＡＩ生成系统”曾引发争议———系统可独立完成从脸谱纹样设
计到色彩搭配的全流程创作，用户仅需输入“传统红面关公”
等简单指令。该公司主张对ＡＩ生成作品享有著作权，却因无
法满足“自然人创造性贡献”要件，其版权登记申请被驳回。
这种困境暴露出法律滞后性：当ＡＩ具备独立创作能力时，现
行规则难以回应“工具主体化”的现实需求。二是用户指令
的“创造性阈值”如何界定？《ＡＩ生成内容版权保护指引》提
出“用户指令贡献度≥６０％”的量化标准，但司法实践中仍存
在认定难题。例如，深圳某设计师使用ＡＩ工具生成“岭南骑
楼＋未来建筑”风格插画，其输入指令包含“镬耳山墙轮廓、玻
璃幕墙材质、光影角度３０度”等１２项具体参数，贡献度经评
估达７５％，最终获得版权登记；而另一用户仅输入“生成广府
早茶插画”，因指令过于简单被认定为“非创造性贡献”。这
种差异表明，创造性阈值的弹性空间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
加剧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２．独创性标准模糊。独创性是版权保护的核心要件，但

智能创作场景下，用户指令的创造性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是否
受保护的关键。现行法律缺乏统一标准。传统版权法侧重
结果独创性，即作品是否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表达；而ＡＩ生
成内容的独创性更多依赖过程中的人类干预。例如，佛山某
陶艺工作室使用ＡＩ工具创作石湾公仔，若用户仅输入“传统
造型＋现代色彩”（过程干预弱），即使生成结果具有视觉独特
性，仍可能因缺乏创造性指令被排除版权保护；反之，若用户
提供包含文化符号、工艺细节的千字指令（过程干预强），即
使结果与传统作品相似度较高，也可能被认定为“独创性表
达”。这种双重标准加剧了司法裁判的混乱。

此外，不同类型作品的独创性判断标准存在天然差异。
文字作品侧重思想表达的独特性，美术作品强调视觉元素的
创新性，而ＡＩ生成内容往往涉及多模态融合（如文本生成图
像、音乐生成视频）。《广东省版权条例》虽尝试通过“优秀作
品扶持计划”引导分类保护，但未明确跨领域作品的独创性
认定规则。例如，ＡＩ生成的“粤剧唱腔＋虚拟人表演”融合作
品，其独创性应优先适用音乐作品标准还是视听作品标准，
目前仍无定论。
３．法律体系的差异化。中美欧在ＡＩ版权保护上的规则

差异，使得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区域面临
适配难题。如，香港遵循普通法系的作者权传统，澳门接近
欧盟的邻接权体系，而内地侧重用户贡献标准，这种法律多
元性导致跨境ＡＩ版权交易中频繁出现权利冲突，即同一作品
在三地可能面临保护、不保护、部分保护的截然不同待遇。

（二）技术层面的保护挑战
１． ＡＩ生成内容鉴权技术瓶颈。智能创作的技术特性使

得版权鉴权面临防篡改与可追溯的双重技术壁垒。尽管岭
南地区已广泛应用数字水印、区块链等保护手段，但在ＡＩ深
度伪造技术与多模态内容融合的冲击下，现有技术体系逐渐
暴露出防护短板。当前主流的数字水印技术在面对ＡＩ生成
内容的恶意篡改时防御效能衰减。例如，２０２４年广州互联网
法院审理的“ＡＩ换脸视频侵权案”中，侵权者通过ＡＩ工具移
除原视频中的数字水印，并替换人脸特征后重新发布，导致
版权方因无法证明权属而败诉。这一案例揭示出技术对抗
的严峻性：当攻击技术与防护技术处于“军备竞赛”状态时，
静态的水印方案难以应对动态的篡改手段。

生成式ＡＩ的跨模态创作能力打破了传统内容的单一形
态，使得版权追溯陷入链条断裂困境。以岭南文化大模型的
“文本—图像—３Ｄ模型”创作链路为例，用户输入“广府骑楼
街景”文本指令，ＡＩ生成二维图像，再自动转换为三维模型。
现有技术可对文本指令和图像分别存证，但三维模型与原始
文本、图像的关联性证明仍存在技术空白———模型的顶点坐
标、纹理映射等参数经过ＡＩ优化后，可能与原始图像特征产
生显著差异，导致追溯系统无法建立有效关联。据广东省版
权保护中心统计，２０２４年涉及多模态内容的版权纠纷中，因
追溯链条断裂导致举证失败的比例高达４３％。
２．区块链存证互认机制缺失。尽管粤港澳均建有区块链

存证平台（内地“粤省事链”、香港“数字贸易运输网络系统”、
澳门“智慧法务链”），但因底层技术架构（如共识算法、加密
标准）不同，链上数据难以实现跨区域验证。例如，深圳用户
在“粤省事链”存证的ＡＩ创作记录，无法直接同步至香港的
版权交易平台，需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链下转存”，流程耗
时从秒级延长至３个工作日，严重影响交易效率。

四、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产业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协
同治理策略

（一）重构版权规则体系
１．细分创造性贡献与权利。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产业

的智能创作版权保护协同治理要先突破版权界定限制。用
智能版权的特点“智力投入实质性”来判断创作者是否具有
独创性。从法律角度来说，要根据智能创作版权的特点，如
提示词架构（如情节设定、风格指定）、参数优化（如模型选
择、迭代次数调整）及成果修正（如局部元素替换、叙事逻辑
重构）等内容来判定创作者是否对最终输出结果会形成独创
性的控制与影响，如果确实存在，就应该用法律文字认定其
贡献达到版权法保护阈值。这种动态认定模式既能避免将
简单指令输入视为创作行为，也能有效防止技术工具对人类
智力劳动的价值稀释。

使用智能Ａｐｐ或平台的用户能合法使用自己用ＡＩ生成
的内容，也具有这些作品的改编权利，平台则保留基础模型
的著作权及训练数据的相关权益。如此一来，既尊重了用户
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又保障了技术提供方的研发回
报。这种良性的循环，重塑了粤港澳大湾区岭南文化产业的
智能创作版权保护规则体系。
２．建立跨境版权冲突解决机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实践区，版权纠纷解决需构建司
法协作与行业自治的双轨治理模式。三地司法部门联合制
定《大湾区版权仲裁协议》，统一侵权认定的技术标准，如区
块链存证效力、数字水印检测阈值，建立跨境取证绿色通道
等。举例来说，若香港某文化企业发现其通过智能创作生成
的岭南文化主题数字艺术品在澳门被非法复制，可依据该仲
裁协议向大湾区联合仲裁机构提交申请，仲裁机构通过跨境
数据调取平台直接获取澳门涉案服务器的操作日志，结合区
块链存证的时间戳与数字水印特征比对，７２小时内即可完成
侵权事实判定。同时，设立大湾区版权行业协会，制定行业
自律公约，明确智能创作内容的使用边界与收益分配规则。
例如，对于ＡＩ生成的岭南文化主题短视频，公约可规定原创
提示词提供者、模型训练方、平台运营者的收益分成比例，当
出现版权争议时，由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
与调解，形成“司法兜底＋行业自治”的协同治理格局。这种
机制既能化解因法域差异导致的法律适用冲突，又能通过技
术标准统一降低跨境维权成本，为岭南文化智能创作作品的
全球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３．打造跨境智能版权保护试点。大湾区岭南文化智能创

５２１

第３８卷第２４期　 总第４０６期
２０２５年１２月（下）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２４（Ｇｅｎ． Ｎｏ． ４０６）

Ｄｅｃ．（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作版权保护可以由三地政府牵头，共同打造跨境智能版权保
护试点。在试点区域内，建立统一的智能创作版权登记平
台，采用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对岭南文化智能创作作品进行
版权登记与存证，实现版权信息的跨境共享与互认。同时，
设立跨境版权快速维权通道，当试点区域内的版权纠纷发生
时，可通过该通道快速启动调查与处理程序，简化跨境维权
的流程与手续，提高维权效率。此外，试点区域还可定期举
办跨境版权保护研讨会，邀请各国版权专家、企业代表共同
探讨智能创作版权保护的新趋势、新问题，促进相互之间的
经验交流与合作。

（二）达成技术与标准协同
１．建构多模态鉴权技术体系。一是采用双轨标识策略，

在文本页脚嵌入可见版权声明的同时，通过隐写术将创作时
间、用户ＩＤ等元数据加密为数字指纹，隐藏于图像像素冗余
位或音频频谱间隙，实现显性声明与隐性溯源的双重防护。
比如针对岭南文化主题的数字绘画作品，可在画布右下角添
加包含作品名称、创作年份的显性版权标识，同时利用隐写
术将创作者指纹信息、模型训练版本号等元数据嵌入画作
ＲＧＢ通道的最低有效位，即使经过压缩传输仍可完整提取溯
源信息。二是开发跨模态内容比对引擎，通过提取智能创作
作品的视觉特征向量、文本语义指纹和音频频谱特征，构建
多维度特征数据库，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跨模态内容的相
似性比对。例如在处理岭南文化主题的短视频时，该引擎可
同时分析视频帧的图像特征、旁白的文本语义以及背景音乐
的音频特征，通过与数据库留存内容进行对比。当发现疑似
侵权内容时，系统可自动调用港澳地区版权登记数据库进行
特征比对，７２小时内完成从图像／视频帧到原始创作素材的
溯源分析，这种技术方案能有效应对ＡＩ生成内容的变形攻击
和跨模态转换侵权。二是依托算法生成作品唯一标识。结
合ＵＴＣ时间戳与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存证信息不可
篡改且可追溯，通过为每件智能创作作品生成包含创作时
间、作者身份、作品特征等信息的数字证书，实现从创作源头
到传播终端的全流程存证。例如在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的
数字艺术展中，参展作品可通过嵌入区块链存证芯片，使观
众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作品从ＡＩ模型训练参数到最终成型
的完整创作轨迹，既保障创作者权益，又增强文化消费透
明度。
２．区域标准需统一。大湾区岭南文化智能创作版权协同

治理的前提是统一区域内的技术标准与操作规范。目前三
地存在智能创作工具接口不兼容、数据格式差异大等问题，
例如香港某数字艺术平台采用的图像编码格式与深圳团队
开发的ＡＩ绘图工具无法直接对接，导致跨区域合作时需进行
二次格式转换，既增加时间成本又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可以
由三地文化主管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制定岭南文化智能
创作技术标准白皮书，明确从ＡＩ模型训练数据标注规范到生
成内容版权标记格式的统一要求，同时建立标准实施监督机
制，定期开展跨区域技术互认检测。

五、结语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岭

南文化智能创作版权的协同治理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传承方
式的创新探索，更是推动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
措。通过重构版权规则体系与达成技术与标准协同，三地能
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与技术隔阂，构建起覆盖创作、传播、消费
全链条的版权保护生态。这种协同治理模式能为岭南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全国其他区域的文化产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未来，随着５Ｇ、ＡＩ
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岭南文化智能创作
版权的交易中心与规则制定高地，真正实现文化价值与市场
价值的双重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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